
实验室开放管理制度 

 

1、为充分利用现有教学资源，进一步提升人才培

养质量，教科院实验中心所有实验室、技能训练室对

本院所有教师、研究生和本科生开放。 

2、实验室在正常工作日开放，优先满足教学需要，

实验室在教学时间之外开放，上午：8：00～12：00，

下午：13：30～16:50(春秋冬季)，14：00～17：20

（夏季）。 

3、开放实验主要满足科研与技能训练需要，实验

室使用人员不得占用实验室进行自习、上网、游戏等

活动。 

4、实验室使用人员进入实验室应当履行登记手

续，主动登记进入时间、实验项目名称、所用设备名

称和编号、设备运行状况、离开时间。 

5、使用人员必须确保所用仪器设备的正确使用，

严格按照仪器使用规程操作，发现设备出现故障立即

向管理人员报告，不得自行拆解与维修。除需使用的

仪器设备外，不得动用其它仪器设备，造成损坏的，

按有关规定赔偿。 

6、不得将本实验室的仪器设备搬到其它室使用。 

7、实验室使用者必须遵守有关实验室安全管理制



度，对其使用期间的实验室安全负责；离开实验室必

须切断电源，关好门、窗。 

8、实验室使用完毕，立即向管理人员办理交接手

续，退回借用钥匙。严禁使用人员自配实验室钥匙。

因科研与技术开发需要独立使用实验室者，必须向实

验中心提出书面申请，经主管院长批准、签署相关安

全管理责任状后，可以独立使用实验室。 

9、使用人员必须保持实验室的清洁卫生，不得将

食物、饮用水带到实验室进食，不得遗留生活垃圾。 

10、对违反本实验室开放制度或者有关实验室管

理制度的，本实验室有权停止对其开放，并根据有关

情节，酌情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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